呼伦贝尔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

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住房保障体系，规范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切实解决工薪收入群体及引进人才等住房困难问题，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政策要求，结合本市实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起草了《呼伦贝尔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就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市部分工薪收入群体及引进人才面临住房困难问题。为落实国家关于“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要求，根据《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国发〔2023〕14号）及自治区相关文件精神，亟需通过制度设计规范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规划、建设、配售和管理，保障政策公平有序实施，促进住房保障体系可持续发展。
二、起草依据

（一）《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国发〔2023〕14号）

（二）《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做好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有关工作的通知》（建保〔2024〕44号）
（三）《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立住房保障轮候库的通知》（建保〔2024〕89号）

三、起草过程

（一）调研论证：通过实地走访、部门座谈、案例研究等方式，全面梳理本市住房保障现状及问题，借鉴其他地区经验。

（二）部门协同：联合发改、财政、自然资源、民政等部门共同参与，确保政策在土地供应、资金平衡、资格审核等环节的可行性。

（三）征求意见：已向各旗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征求初步意见，并根据反馈调整条款表述，增强操作性。

四、主要内容说明
《办法》共八章四十五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总则

明确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基本原则及部门职责，强调“以需定建”“资金平衡”“可持续”原则，杜绝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二）保障对象与准入条件

1.保障对象：聚焦工薪收入群体及引进人才，覆盖“无房或住房困难”家庭。

2.准入条件：设定年龄、就业年限、收入、信用等门槛，允许旗市区结合实际细化标准。

3.限制条件：以家庭为单位申请，实行“一户一套”，防止重复享受保障。

（三）建设与筹集管理

1.房源以新建为主，辅以收购、改建存量房，优先选址交通便利、配套完善区域。

2.明确面积标准（50-120㎡）、建设质量要求及配套设施同步交付原则。

（四）价格管理

1.新建项目按“土地成本+建安成本+5%利润”定价，收购房源参考同地段重置价格。

2.实行“一房一价”公示制度，确保价格透明。

（五）申请审核与配售程序

1.建立线上线下申请渠道，规范初审、复审、轮候（“批次+摇号”规则）及配售流程。

2.强化家庭动态监管，明确退出机制及购房贷款支持政策。

（六）封闭管理

1.严格限制上市交易，明确回购条件及价格计算方式（原价扣除折旧及利息）。

2.规范继承、离婚析产等特殊情形下的产权转移规则。

（七）监督管理

对弄虚作假、违规操作等行为设置追责条款，建立信用档案及联合惩戒机制。

（八）附则

明确办法的解释部门以及施行日期，各旗市区可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实施细则。

五、需要重点说明的问题

（一）与其他政策的衔接：明确配租型保障房与配售型保障房的退出衔接机制，避免重复享受补贴。

（二）封闭管理设计：通过不动产登记标注、交易限制等措施，确保房源“只住不炒”，回归保障属性。

（三）因地制宜实施：赋予各旗市区灵活调整准入条件、面积标准等权限，兼顾地区差异。

六、预期效果

通过《办法》实施，预期实现以下目标：

（一）健全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缓解特定群体住房压力。

（二）规范配售流程，提升政策公平性与透明度。

（三）强化闭环管理，确保保障性住房资源长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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